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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让政府之手发挥作用
文 / 本刊记者  杨青

经过十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风电和太阳

能发电世界第一大国。然而始终伴随的弃风、

弃光，让这些年的“风光”黯然失色。局部和

整体、供给侧和消费侧、常规电源和新能源等

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始终是新能源发展的

困扰、制约和瓶颈。如何才能让新能源健康、

有序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政府

之手，规划统筹、政策引导，不断加强新能源、

常规电源、电网三者之间的统一规划，以及送

受端和区域间的合理调整，才能从根本上保证

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

 

加强规划综合协调

2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17 年度风

电投资监测预警结果的通知》，对全国各省市

风电投资情况进行预警监测，内蒙古（蒙东、

蒙西）、黑龙江、吉林、宁夏、甘肃、新疆（含

兵团）等省（区）为风电开发建设红色预警区域，

其他省份为绿色区域。

国家能源局指出，电网企业不得受理红色

预警的省（区）风电项目的新增并网申请，包

含在建、已核准和纳入规划的项目。同时，派

出机构也不再对红色预警的省（区）新建风电

项目发放新的发电业务许可。

这一通知，无疑是给边建边弃、边弃边建

的风电踩了一脚急刹车。

国家能源局在 2016 年 7 月建立并首次发布

了风电投资预警机制。风电投资监测预警机制

的指标体系分为政策类指标、资源和运行类指

标、经济类指标。最终风险预警结果由三类指

标加权平均确定。预警程度由高到低分为红色、

橙色、绿色三个等级，预警目标年为发布年的

一年后。

国家能源局出台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通过

一定的行政手段，促使地方政府更为积极、有

效地解决弃风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电源和市场、电源和匹配

电网、新能源和常规电源等的规划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缺乏综合协调的问题。近年来新

能源的快速发展，使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因此，

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用政策手段不断进行引导

和调整。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

在 2016 年召开的第六届中国能源高层论坛上就

曾提出：“要确定各种能源、电源及电网在不

同经济社会发展时期的定位和作用，做到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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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之间、电源电网之间相协调，区域布局及

项目与消纳市场、配套电网以及调峰电源相统

筹，从而为规划、建设、生产、创新等活动提

供依据。”

国家层面规划的千万千瓦级的大型新能源

基地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但当地负荷需

求小，增长乏力，新能源消纳市场容量有限。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供的数据，东北全网

“十二五”期间，风电装机容量增长 63.38%，

而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仅为 8.23%。

在电力需求增长较快时期，电源和市场能

够得到有效匹配，新能源和传统能源都能够得

到有效利用。然而近年来，不论是局地还是全国，

电力需求都呈放缓趋势，而不论是常规电源还

是新能源的装机却在持续快速增长，并远超用

电市场增速。这些都加剧了供需矛盾，造成了

新能源消纳难。

此时，新能源与传统能源、新能源行政计

划体制与市场机制、跨省跨区中地方利益以及

中央目标和地方规划之间的不协调便逐渐凸显

出来。

对此，国家电网公司发策部副主任张正陵

认为：“应该加强新能源的统一规划，要在全

国范围内对电源发展进行统筹考虑，如果在西

部电力输送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同时又在中

东部电力受端发展火电，不论是从市场容量的

角度看，还是从消纳外来电力意愿的角度看，

都是不可取的。”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十一次常

委会议上，张基尧在常委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

源环境委员会上发言时提出，“清洁能源规划

缺乏统筹协调。‘十二五’期间，国家先后发

布了水电、风电、太阳能等专项规划，但电力

规划和电网规划一直未出台，电网建设滞后，

新能源富集地区存在跨省区通道能力不足问

题。” 因此，要加强清洁能源发展的规划设计

和执行力，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科学

统筹制定风、光、水、核及生物质能源总体、

类别和地区的发展规划，开展专项巡视督察，

建立考核、问责机制，确保规划有效执行。”

他说。

统筹协调，为时未晚。就如红色预警，可

以适当让过热的势头降温。作为新兴产业的新

能源，经过早期的扩张发展之后，是时候进行

深度调整了。政府之手也应根据产业发展不同

阶段的特点进行引导。

 

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行业是战略型

新兴产业，发展初期离不开政府的补贴扶持，

这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很多国家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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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行业不能永远依靠补贴，随着新能

源行业规模的逐渐扩大，相关政策和管理理念

应逐步淡出扶持和补贴机制，逐步进入商业化

阶段，最终形成政府政策引导与绿色电力市场

机制有机结合的政策体系，只有这样，新能源

产业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国家电网公司研究室副主任邱忠涛认为，

未来有必要进一步丰富政策机制，变强补为温

补，既重视统筹规划，给予可再生能源必要的

成长空间，也要对产业进行约束和引导，更多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竞争、

降低成本、优化布局、激励消纳，保证高质量

发展。当前，随着绿色证书交易机制的推出，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进入筹划阶段，这种政策演

变趋势正在显现。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 (2014 ～ 2020 年 )》确定，到 2015 年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11.4%，到 2020 年，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为实现这一目标，尽管目前电力需求增长

疲软，但未来一段时间政府还将会从政策上大

力支持风电和太阳能发展。

此外，根据 2017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出

的目标，要在 2017 年实现新增风电装机 2000

万千瓦和光伏新增装机 1500 万千瓦。

因此，未来新能源发展主要矛盾集中在消

纳难，但同时又需要面对大规模弃风弃光背景

下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困局。届时，如何调整政

策机制，引导解决消纳难将成为关键。

今年 2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

源局发布《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

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要求绿色

电力证书自今年 7 月 1 日起开展认购工作，认

购价格按照不高于证书对应电量的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资金补贴金额，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

或者通过竞价确定。

这意味着，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出售可再

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后，相应的电量不再享受

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补贴。

通知进一步明确自 2018 年起适时启动可再

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

交易。在电力行业整体供大于求背景下，真正

可以有效解决弃风弃光的措施是推行可再生能

源配额制，而绿色电力证书的交易可以为配额

制提供灵活性、降低强制配额的成本。

在年初召开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和绿色

电力证书交易制度研讨会暨绿色电力消费合作

组织筹备会”上，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组书记黄群指出，发电企业要承担减排义务，

更需要当地政府依法履行职责，电网企业承担

绿色电力的责任，而且在推行绿色电力交易制

度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

制，并针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支持体系作出

调整和完善，共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发展。

金风科技总裁王海波表示，绿色证书一定

不能是自愿认购，一定要用国家和政策的顶层

设计，采用可再生能源的强制配额，把绿色电

力交易强制到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售电企业，

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才能够实现中国到

2020 年绿色能源消费 15％的这样一个基本比例，

才能够实现风电 9％消费这样的一个基本比例。

可再生能源消纳目标的达成，需要将目标

分解落实，国家层面的指标要细化落实到各地

及各行业，否则就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

的结果。

不论何种政策，不论如何施策，政策手段

都要以技术为支撑，并同市场机制相配合，最

终的目的是促进风电、太阳能发电的高效利用，

促进我国能源清洁转型，实现能源的历史性变

革。


